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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特別會議特別會議特別會議    
 

有關波納有關波納有關波納有關波納‧‧‧‧穆加貝小姐保鑣的事件穆加貝小姐保鑣的事件穆加貝小姐保鑣的事件穆加貝小姐保鑣的事件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在 2009 年 6 月 25 日致函律

政司司長，提出事務委員會擬在 2009 年 7 月 15 日的會議，討

論有關不檢控下述案件涉嫌人的決定一事；案中的投訴人為兩

名記者，指稱他們在 2009 年 2 月 13 日於大埔一幢由津巴布韋

總統女兒波納‧穆加貝小姐住用的房屋外被毆打。 

 

(i)(i)(i)(i)    檢控原則檢控原則檢控原則檢控原則    

 

2.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訂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

不受任何干涉。 

 

3. 律政司並不負責調查案件，這項工作由獨立運作的執法

機關負責。執法機關就一項刑事事宜展開調查後，可向律政司

尋求法律指引。如屬這情況，律政司會評估所收集的證據。負

責調查案件的人員，與負責就案件給予法律指引及進行檢控的

人員，兩者的職能是嚴格分開的。 

 

4. 律政司必須運用嚴格的準則，然後才可提出檢控。《檢
控政策及常規》(2009 年) (下稱“該常規”)第 7.1 段規定： 

 
檢控人員決定是否作出檢控，必須考慮兩點。首先，
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持提出或繼續進行法律程序？第
二，假使證據充分，提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這
項政策與各普通法地區檢控機關所採取的政策一致。 

 

5. 正如該常規第 7.3 段所解釋，“檢控證據薄弱或勝敗機
會均等的案件，並不符合社會公正原則，更虛耗公帑” (按當

時的律政司唐明治御用大律師所說)。 

 

6. 在評估一宗案件是否適合提出檢控的過程中，須考慮所

有相關事宜。這包括指證涉嫌人的事宜和可使他或她開脫罪責

的事宜。正如該常規第 8.2 段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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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正確評估證據，須予考慮的因素包括證人是否都
可出庭作供、他們的作證能力及資格、他們的證供的
可信程度、法庭對他們的印象，以及指證被告人的證
據的可接納性等。檢控人員應該考慮被告人明顯可以
採取或已經表明的抗辯理由，或其他可能影響定罪機
會的因素。檢控的決定事關重大，涉及巿民的人身自
由，檢控人員在遇上不明確的情況時須小心行事，寧
縱無枉。 

 

7. 根據香港的既定政策，我們不會就檢控與否的決定詳細

解釋理由。制定這項政策，旨在維護那些涉嫌犯罪但沒有被控

以任何罪名的人的利益，並確認法庭是唯一可以決定某人是有

罪或無辜的正確地方。在法庭上，涉嫌人有權接受公平的審

判，其利益亦會得到所需的保障。然而，如出現像這宗案件般

的特殊情況，則有時是需要透露多一點有關檢控決定的依據；

但即使如此，這也必須遵從嚴謹的限制。 

 

8. 在決定不起訴涉嫌人後，所有本來在進行檢控時會提出

的證據，便不能向公眾展列，這點是十分重要的。私隱權必須

受到尊重，當公眾對不會在法院驗證的事宜有所爭論時，絶對

不能夠犧牲涉嫌人的權利。我們知道有不少關於本案的報道，

部分證據已置於公眾領域，並且引起公眾關注。這次就作出決

定的依據而提供較多詳情的做法，不應視為日後同類案件的先

例。 

 

(ii)(ii)(ii)(ii)    不對被投訴人提出檢控的決定不對被投訴人提出檢控的決定不對被投訴人提出檢控的決定不對被投訴人提出檢控的決定    

 

9. 警方在接獲投訴人報案後進行了全面調查。該兩名投訴

人分別是一名記者及一名攝影師，他們指稱在大埔一個圍封式

屋苑的一幢房屋外遭被投訴人(分別為受僱於津巴布韋共和國

政府的一名警務人員及一名情報人員)毆打。被投訴人當時正

要由該幢房屋護送準備返回大學的穆加貝小姐至她的車輛。 

 

10. 雖然投訴人指他們當天在事發現場並無不軌企圖，期間

是要把一個信封送到該幢房屋，不過，經覆檢事件後，我們可

以清楚看到，被投訴人對穆加貝小姐的安全真正關注。在穆加

貝小姐正要離開該幢房屋之際，投訴人突然出現，被投訴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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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截停他們。被投訴人看來相信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們認

為兩人是擅闖者，而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按屋苑管理處的訪客

規定，在進入屋苑前先在保安亭登記。雖然我們明白被投訴人

的某些行為，可能會令投訴人相信他們有使用不相稱的武力，

但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處理方法是整體地從不同角度去評估

當時發生的事情。 

 

11. 作出不提出檢控的決定之前，我們已全面考慮投訴人的

供詞，和他們指稱自己作為無辜的記者，卻被人以武力對待，

並有一架攝影機被不當地移去的申述，以及一段錄音的內容。

同時，我們亦已根據既定的檢控政策準則，考慮被投訴人的供

詞，以及他們對穆加貝小姐安全的擔憂。當時穆加貝小姐正準

備離開該房屋，但因為發生此事而被迫取消行程。我們亦考慮

過在場及屋內四名證人的供詞；該等供詞顯示，被投訴人把投

訴人推離穆加貝小姐正在等候的房屋。他們的供詞有助我們全

盤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 

 

12. 在評估該案件時，檢控人員已充分考慮支持指稱毆打的

證據，但最終決定，總的來說，沒有充分理由支持提出檢控。

由於證據顯示，穆加貝小姐當時正準備離開，被投訴人擔心她

的切身安全，因此檢控人員有需要考慮到被投訴人難以精確細

微地衡量能確保穆加貝小姐安全並免受任何危險的每一個動

作，不論這危險是確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意識到的。被投訴人

認為他們不能使穆加貝小姐冒任何安全上的風險，評估他們的

行動應以這作為背景脈絡。 

 

13. 根據證據評估的結果，被投訴人希望隱瞞穆加貝家族與

該房屋的關係，他們拒絕接收投訴人帶來的信，並叫投訴人以

郵遞方式寄出該信。他們懷疑投訴人的真正意圖：投訴人最初

說想送信，但其後又說希望與屋內的人談話，但卻沒有預約。

投訴人走向該房屋的門階，當時該房屋的大門敞開，穆加貝小

姐正在屋內等候。被投訴人亦希望有警察到場，並堅決認為投

訴人應留在現場，直至警方抵達為止。 

 

14. 我們將法律應用於有關證據時已緊記，任何人如確實相

信自己是為了保護他人，在該情況下，他是有權使用與有關情

況相符的合理武力。證據顯示被投訴人面對當時的情況，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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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加貝小姐的安全真正關注的。在這種環境下，期望他們簡單

地擱置判斷，袖手旁觀，任由潛在危險變成事實，讓穆加貝小

姐自己照顧自己，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15. 為謹慎起見，律政司委託擅長刑事法的私人執業資深大

律師就案件提供獨立的外間評估。該名資深大律師就本案作出

獨立覆檢後，認為這是屬“邊緣情況”的案件，提出檢控並不

符合公眾利益。 

 

16. 我們就該項指稱被毆打的投訴提供法律指引後，又透過

一名新聞工作者接到由一名保安公司主管提出關乎被投訴人

的工作狀況的查詢。這項查詢已轉交警方調查。在有關的調查

工作完成後，我們便會決定是否應該就該投訴提出檢控。雖然

我們並不能就調查結果預先作出判斷，但即使我們能確立一項

與工作狀況有關的罪行，亦不會影響我們對此毆打指控的評

估。 

 

17. 如果有充分理由支持控告被投訴人干犯毆打他人罪，我

們會提出檢控。總的來看，在取得獨立的外間法律意見後，我

們決定並無充分理由支持我們提出檢控。只有符合恰當的法律

準則，檢控才能合法地進行。 

 

 

 

 

律政司 

2009 年 7 月 


